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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6_98_AF_E4_c36_53262.htm 一、案情 赵某与李某

同在某镇经营电子游戏室，且两游戏室相邻，但因李某的生

意较好，引起了赵某的不满。2002年下半年，赵某多次找到

本镇无业人员杨某，授意杨某把李某的电子游戏机主板偷了

，使其做不成生意，并且告诉杨游戏机主板可以卖较多的钱

。杨某开初不同意，但不久后因无钱用，便把赵某的想法告

诉了其好友胡某，邀胡共同盗窃。随后，赵某用自家的电子

游戏机做示范，向杨某和胡某讲授了拆卸游戏机主板的方法

。2002年12月23日上午，赵某、杨某、胡某便在赵某的电子

游戏室共谋于该日伺机作案。下午1时许，该镇停电，赵某的

妻子便约李某打麻将，赵某佯装在旁看打麻将，以免引起李

某的怀疑。杨某、胡某便从李某游戏室后门潜入，由胡某持

赵某提供的游戏机专用钥匙打开了李某的游戏机，并按照赵

某所说的方法拆卸了5块游戏机主板后逃离现场。杨、胡二人

在窃得游戏机主板后，按赵某提供的地址销赃未果。其后自

行销赃获款2000余元。赵某未分赃款。经鉴定，5台电子游戏

机主板价值5100余元。 二、分歧 本案在讨论时主要有以下四

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赵某、杨某、胡某均构成盗窃罪。

且赵某系教唆犯。赵某唆使杨某盗窃，并参与共谋，提供作

案工具，杨某、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窃取手段

，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是：赵某构成传

授犯罪方法罪，杨某、胡某构成盗窃罪。理由是：赵某以语



言、动作等方法，故意向杨某和胡某传授盗窃电子游戏机主

板的技能，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之规定，

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杨某、胡某某构成盗窃罪，理由同上

。由于赵某主观上是为了打垮竞争对手，而不具有非法占有

他人财物的目的，实际也并未分赃，不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第三种意见是：赵某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

。杨某和胡某构成盗窃罪。理由是：赵某传授杨某、胡某盗

窃电子游戏机主板的方法已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其后，赵

某出于打垮竞争对手的个人目的，唆使杨某等人盗窃，破坏

李某的经营，造成李损失5000余元，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杨某、胡某

构成盗窃罪的理由同上。 第四种意见是：赵某构成传授犯罪

方法罪、破坏生产营罪、盗窃罪，但破坏生产经营罪与盗窃

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应以盗窃罪处罚，即应对赵某以传授

犯罪方法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杨某和胡某构成盗窃罪。 三

、评析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区分一罪与

数罪、此罪与彼罪的依据是犯罪构成。从犯罪构成及相关刑

法理论上分析： 1、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犯罪构成 《刑法》第

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传授犯罪方法罪

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2）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只能是直

接故意。即行为人为了使他人接受自己所传授的犯罪方法去

实施犯罪而故意向其传授。行为人实施传授犯罪方法的动机

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报复社会，有的是为了牟取非法

利益，但只有具有传授犯罪方法的故意，动机不影响本罪的



成立； （3）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任何传授犯

罪方法的犯罪都是扩散犯罪方法、传授犯罪技巧，进而直接

造成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破坏，这是本罪的直接客体；另一方

面，根据行为人传授的不同性质的犯罪方法，被传授人可能

实施各种不同的犯罪，从而侵犯不同的社会关系。 （4）客

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即以语言、文字

、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方法将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技能传授

给他人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